
玉溪市江川区财政局 2021 年开展全面实施 

绩效管理情况工作报告 

为加快我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和使用效益，增强政府效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根

据《中共玉溪市江川区委办公室 江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玉溪市江川区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玉江办通〔2019〕33 号），现将我区 2021 年

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绩效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情况 

（一）设立牵头股室 

2019 年 6 月机构改后，在区财政局“三定方案”职能职

责划分时，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划入监督评价股。目前配备

绩效管理人员 2 名，全面推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二）成立领导小组 

制定出台《玉溪市江川区财政局关于成立玉溪市江川区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关股室职责分工

的通知》（玉江财办〔2019〕19 号）文件，成立了以党组书

记、局长为组长，党组成员、副局长为副组长，相关股室负

责人为组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明确了办公

室职责及相关股室职责，确定了各相关股室绩效管理工作业

务联系人。 

二、财政评审（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制度建设情况 



印发了《玉溪市江川区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

施方案的通知》（玉江办通〔2019〕33 号）、《玉溪市江川区财

政局关于成立玉溪市江川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玉江财办〔2019〕13 号）、《玉溪市江川区财

政局关于印发玉溪市江川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等有关

办法的通知》（玉江财监〔2019〕9 号）、《玉溪市江川区关于

下发 2020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核细则的通知》（玉江财监

〔2020〕17 号）、《玉溪市江川区 2021 年区级专项资金项目

入库编审管理办法》（玉江财政监〔2021〕15 号）、《玉溪市江

川区财政局关于 2022—2024 年预算项目库编审要求的通知》

（玉江财监〔2021〕20 号）、《玉溪市江川区财政局关于下发

预算绩效管理共性指标、个性指标、部门整体绩效指标体系

库的通知》、《玉溪市江川区预算绩效管理重大项目事前评估

管理办法（试行）》（玉江财监〔2021〕23 号）、《玉溪市江川

区财政局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变动的

通知》（玉江财办〔2021〕18 号）、《江川区区级财政支出预算

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玉江财监〔2021〕29 号）。 

（二）财政评审（评价）工作聘请第三方中介参与 

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我区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聘请

了一家中介机构全程参与我区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了

绩效管理专业化水平。 

（三）加强绩效管理培训 

组织全区各预算部门学习预算绩效管理项目入库评审



（评价）的文件精神，对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让各级各

部门深刻认识该项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筑牢绩

效管理理念，把绩效管理项目入库评审（评价）工作的落细

落实。 

从 2021 年 6 月至 10 月，借绩效监控核查之机，安排核

查组深入全区 31 个一级预算单位，开展点对点项目入库评

审业务培训，参训人数 260 人。在江川宾馆召开了一次全区

137 人参加，有市财政局投资合作中心工作同志参与授课的

项目入库评审及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会。10 月 21 日在区

财政局三楼大会议室举办了一次 62 人参加的 2022 年预算项

目入库编报重点单位业务培训会议。 

（四）开展重点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年初预算前，对拟用区级资金安排的重点项目进行事前

评估，主要是从成本效益方面入手，就立项必要性、投入经

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和筹资合规性等

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推动政策和项目科学立项和决策，

将评估结果好的项目纳入年初预算进行资金安排，要将重大

项目事前绩效评估与项目库建设结合起来，统一部署，同步

推进。 

2020 年完成 2021 年的事前评估项目一个，资金 1,200

万元已纳入了预算。2021 年组织评估 2022 年项目 2 个，涉

及资金 6,587.40 万。 

（五）严格年初预算项目入库编报项目评审 

2022 年度年初预算需入库的项目，都必须由项目实施单

位按规定组织编报，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 号）文件中明确规定“纳

入预算项目库的项目应当按规定完成可行性研究论证、制定



具体实施计划等各项前期工作”的要求，预算单位必须提供

由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

研究报告评审意见，实施方案作为项目的立项依据，同时相

对应的政策依据、财务制度、内控制度等依据也不可少，编

报之后提交项目评审中心进行项目评审，评审通过的标准是：

总分不低于 70 分，且项目绩效目标适配性按 100 分计算不

能低于 75 分。评审通过后方能入库和安排预算资金。 

2022 年第一次集中评审项目 577 个，涉及资金

266,814.34 万元，评审通过项目 442 个，涉及资金 173,277.65

万元，审减资金 93,536.69 万元。 

（六）抓好日常项目入库评审工作 

日常项目入库评审也是财政评审（评价）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上级专项资金拨付，区级存量资金安排等都涉及项

目入库的问题，各用款单位必须按照年初预算项目编报的相

关程序完成项目编报，待评审通过后方可进行项目挂接，办

理资金拨付。 

从 2021 年 6 月至 11 月，我区共完成项目评审 713 个，

总金额 100,328.86 万元。 

（七）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核查 

各部门要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双监

控”，采取部门日常自行监控和按要求定期监控相结合的方

式，定期监控是每年 7 月和 10 月初在“财政一体化系统”

完成的 1—6 月和 1—9 月的部门整体绩效和项目绩效运行

监控情况。 

2021 年 9 月完成预算单位 1—6 月份 920 个项目的绩效

跟踪和系统核查，并抽取 8 个重点项目进行现场核查，涉及

资金 16,065 万元，实际执行数 5,757.13 万元，占核查资金的



35.84%。 

2021 年 11 月，完成了预算单位 1—9 月 1,296 个项目绩

效监控，监控及系统核查。 

11月 30日对安化乡 65个项目进行核查，资金达 1,495.23

万元。 

（八）抓好绩效自评及自评核查 

组织完成 2020 年度区级预算部门 1,213 个预算项目自

评，涉及资金共计 193,664.53 万元。财政抽查核查单位 31

个，占全区一级预算单位的 51.67%，预算项目 31 个，占项

目总数的 2.6%。核查项目资金 43,467.25 万元，占项目资金

总额的 22.44%。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有 3 个项目为跨

年度项目，资金额度为 30,159.74 万元，有 28 个项目为本年

应完工项目，资金额度为 13,307.51 万元，实际支出

11,690.01 万元，执行进度达 87.8%，执行情况良好。 

（九）落实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和部门整体绩效财政评

价工作 

2021 年，区财政局聘请第三方开展重点项目财政评价四

个分别是：1．水库移民项目，涉及资金 275 万元；2．学前

教育补短板专项债券项目，涉及资金 6,857.84 万元；3．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项目，涉及资金 16,340.39 万元；4．建子山垃

圾处理项目支出，涉及资金 3,847.95 万元等。部门整体绩效

评价抽取一个：区水利局，涉及资金 12,810.77 万元。2021

年财政评价项目共计 5 个，涉及资金 40,131.95 万元。 

（十）落实 5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预算部门组织绩效

评价工作  



2021 年组织完成了江川区 2020 年度城区街道清扫保洁

承包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和玉溪市江川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020 年度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两个项目涉及资

金 2,400.33 万元。 

（十一）绩效信息公开 

预算绩效目标设立和执行结果与部门预算、部门决算一

起同步批复，同步公开。4 个重点项目财政评价报告和 1 个

部门整体评价报告在形成后 20 日内公开。日常公开绩效管

理财政评审（评价）工作动态信息一条，绩效管理财政评审

（评价）培训信息一条。部门组织的 5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2 个。 

（十二）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结果应用是推进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工作的关键。将绩效

目标评审意见作为预算安排、年度预算调整的重要依据，并

对评价结果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整改，促进预算执行，改进

项目管理，确保绩效目标的实现。包括不纳入预算、结果通

报、责令整改、扣减工作经费、存量资金收回、调整项目等。

2021 年发出事前评估发现问题整改通知一条，结果应用反馈

2 条，核查通报两条，收回绩效监控核查结果反馈函两条。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和部门整体绩效评价结果通报 5 条，整改

反馈 1 条。 

三、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财政部门的困难和问题 

1．预算绩效管理人员绩效管理意识薄弱。部分工作人员

对财政评审（评价）工作重视程度不高，评价结果应用有待

加强； 



2．评价结果质量不高。财政评审（评价）工作处于探索

阶段，绩效管理人员相关专业知识和评价经验较为缺乏，评

审（评价）操作性和科学性不强。没有确立分项目类别的财

政评审（评价）方法； 

3．制度不完善，执行不到位。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机制不

健全，当前财政评审（评价）工作较多停留在找项目立项依

据，反映情况、找出问题、完善管理制度方面，缺乏有力的

激励与约束机制、跟踪问效机制等。尚未真正与财政支出科

学化、精准化管理有效衔接，同时受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影

响，评审（评价）结果与资金安排关联难度较大。 

（二）预算部门（单位）的困难和问题 

1．财政评审（评价）运用存在认知障碍。部分预算单位

管理人员绩效管理理念存在不同程度缺失，在预算绩效管理

体系中存在重支出，轻管理的思想，认为预算绩效管理是走

形式，财政评审（评价）工作只是增加业务人员的工作量，

没有实际意义。忽视日常绩效工作管理，没有真正发挥财政

评审（评价）工作的指导作用。 

2．绩效评价组织机构不健全。预算部门缺乏合理规范的

预算绩效评价组织管理机构，在项目编报过程中组织协调不

到位，影响项目编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3．绩效目标指标体系不健全。有的预算部门预算项目种

类多且复杂，但却没有建立本部门的共性绩效目标指标体系

和个性指标体系，在项目编报过程设立的指标不科学，影响

财政评审（评价）结果质量。 

4．项目入库申报中问题较多。①上传依据单一或不符合

要求；②实施方案未按要求编制；③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表和自评表分不清；④表三（指标）表四（项目测算表）经



常忘记上传依据。⑤项目绩效目标适配性不够。⑥项目绩效

指标设置不全面、不合理。⑦资金未细化或细化不够；⑧简

述部分不符合要求或过于简单；⑨对 2022 年预算编制中新

增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意见及领导签字、

加盖公章手续不全。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提高财政评审（评价）的重要性认知 

建议区级领导协调各部门树立绩效管理理念，提高责任

意识，重视对预算绩效管理财政评审（评价）方法的探索和

创新，加大预算绩效管理理念的宣传和普及，同时明确预算

绩效考核方式。 

（二）健全和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制机制 

指导各预算部门设立专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构，健全本

部门的评审（评价）机制，组建预算绩效管理评审（评价）

工作领导小组，落实预算绩效管理人员的岗位工作责任，做

到权责清晰、分工明确。同时，要建立事前绩效评估机制，

出台本级的《项目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 

（三）构建预算绩效目标指标体系 

督促各预算部门要根据本部门的行业特点、预算项目背

景、资金支出性质，构建本部门的共性指标体系和个性指标

体系，为项目编报准备好第一手资料。 

（四）加强专业人才培训 

继续加大绩效管理工作人员培训力度。通过接受专业的

学习和实践锻炼，提升自身工作能力，强化财政预算绩效管

理的认识，拓展财政评审（评价）方法。 

（五）继续规范项目申报入库管理 

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



意见》（国发〔2021〕5 号）文件及“一体化”平台操作程序

的要求，把工作做实，督促各部门按质量提供材料，绑定依

据，为入库项目的科学性、延续性、可操作打牢基础。 

（六）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财政评审（评价）结果应用 

逐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机制，将预算绩效管理财政

评审（评价）结果作为政府系统内部薪酬奖励、职位调整、

项目安排和预算资金安排的重要参考因素。奖优惩劣，并且

保证各项奖励措施切实落到实处，不断增强预算部门运用评

价结果、提高项目绩效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未经评审通过的

项目不纳入年初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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